
上海师范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实施方案

（试行）

一、 指导思想

为了更深入细致的对学生实行因材施教，更好的帮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

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从而进一步推进我院的立德树人成效，现决定推行本科生学业导师

制。

二、 学业导师遴选程序

1. 学院在职专业教师都应积极加入本科生学业导师队伍，担任学业导师作为年终考核

的依据之一。

2. 导师分配由各系统筹安排。

3. 学生优先选择本专业教师做学业导师，也可以选择其他专业教师做导师。

4. 学生中途提出更换导师，经核实确有正当理由可同意更换，但必须以学期为单位进

行更换。

5. 学业导师指导对象覆盖全体本科生，每位学业导师原则上指导同级本科生 3-6 名。

6. 学业导师分配在新生入学后两周内完成，指导过程覆盖大一到大三。对本办法颁布

之前入校的学生在本办法实施后两周内完成导师分配，指导过程覆盖至大三下学期。

三、 学业导师的职责

1. 做好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将专业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解释给学生，

帮助学生增强专业信心与兴趣。

2. 帮助学生制定科学的学业修读计划。每学期排课前对学生下学期的选课进行指导。

3. 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新生在一年级完成 1份职业生涯规划报告。

4. 关注学生学习过程，每学期至少与学生见面交流 2次，每次交流要有记录（学院统

一发放记录本），同时鼓励导师通过各种在线联系方式与学生交流，引导学生明确学

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树立成才目标。

5. 每学期初与学业预警学生进行一对一问题分析和指导，并做好书面记录。

四、学业导师的考核

1. 土木工程系、工程管理系负责学业导师的安排、日常管理、结果评估等，评估内容

包括见面交流记录、职业生涯规划报告等。



2. 学业导师由院系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工作每年 12 月初由各系组织完成，具体

考核与评价标准由两个系制定。考核等级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级。学院对考核结果

进行抽查、复审。

五、学业导师激励办法

1. 学业导师工作计入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按每学期 20 课时发放津贴。考核合格者全部

发放，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发放。

2. 教师在职称晋升、定级以及年度评优评价中，学业导师工作业绩列入教学考量依据。

考核不合格者实行一票否决制。

六、其它方面

本办法自教代会通过之日起开始执行。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建筑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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